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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專責審議小組 
第 23 次會議紀錄 

時  間：109年11月9日（星期一）下午3時 
地  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 10 樓都委會會議室 
主  席：黃主任委員偉哲 （趙委員卿惠代） 
 （依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

作業要點第 6 點規定，直轄市、縣（市）長因故未能主持會議時，得指派主任

秘書以上兼任委員代理之。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指派趙副市長兼任委員卿惠代

理主持） 

紀錄：蘇奕端 

出列席單位：（略，詳後簽到簿） 

壹、報告案：（無） 

貳、審議案： 

第 1 案：審議「歸仁恒耀工業區開發計畫案」 

決議： 
一、第 2、3 次專案小組審查意見三，有關本案廢棄物處理同意文件

部分，富元環境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無清除許可身份，且非本市焚

化廠核可進廠之公司，經申請人回應表示該廠商主要進行廢油混

合物的回收處理，另有委託其他公司辦理清運作業，且關於廢棄

物產生量及去化管道經本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討論在

案，同意確認。請申請人確實依環評審查意見辦理，並與清運業

者間所簽訂的契約，務求廢棄物合法清運，勿非法棄置。 

二、第 2、3 次專案小組意見十（三），有關本案視覺景觀分析部分，

經申請人說明建築物型態（含高度、樓層）、植栽與週邊整體環

境後，請申請人依下列意見補充修正外，其餘部分委員及相關單

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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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地南側緊鄰台 86 快速道路，且位於高速鐵路 2 公里範圍

內，經申請人說明目前規劃建築物型態分為辦公室、廠房及

公用設備等建築物，中間區塊以建置智慧化製程之廠房為

主，配合智慧搬運（自走車）軌道佈設及其垂直線性移動的

特性，目前規劃建築高度約 30至 40公尺，建築物外觀色彩

採以低明度、低彩度的自然色彩為主，將透過景觀綠美化及

建築設置之方式，降低台 86 用路人行經計畫區視覺景觀衝

擊，惟請再補充規劃建築量體與台 86 高架橋相對高程之關

係，並模擬補充現況細節。 

（二）自高速鐵路眺望開發地區之景觀模擬圖，與視角範圍內之現

況發展有所出入，請以最新現況照片修正視覺景觀影響分析

圖。 

 三、依第 2、3 次專案小組意見十（一），有關裏地通行問題，申

請人規劃預留斜坡道讓歸仁區刣豬厝段 734-3地號進出，尚無阻

絕其原有通行之功能；而刣豬厝段 733-6地號鄰近區塊土地及 7

29-2 地號鄰近區塊土地，經申請人模擬圖說並說明目前該土地

進出並未經本基地範圍，且未來工業區開發後，可維持現況使用

或提供裏地通行，亦不影響地主原有通行之功能，同意確認。 

四、本案審議過程中增加 2筆土地（歸仁區刣豬厝段 732-2、732-19

地號）納基地範圍，其新增範圍之土地規劃、本府受理開發案件

之查核意見及涉及相關主管機關同意文件是否辦理變更等問

題，請依下列意見辦理： 

（一）規劃入口區域僅提供作為進入工業區道路、廣場及綠地使

用，未有規劃土地使用強度，同意不受最小連接寬度 50 公

尺之限制。 

（二）關於本府受理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查核表，與會機關無新增

或修正查核意見，請業務單位修正查核表之範圍資料，並納

報告書修正。 

（三）原申請範圍前已獲相關主管機關同意的文件（如可行性規劃

報告、環境影響說明書、農業用地變更為非農業使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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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計畫書），就新增範圍是否需辦理變更一節，除本府經

濟發展局表示現階段毋需辦理可行性規劃報告之變更，俟獲

開發許可，依通過之開發計畫修正可行性規劃報告書，並送

本市產業園區審議小組審議，及排水計畫（規劃）書已取得

本府水利局核發備查文件外，其餘農業用地變更、環境影響

差異分析部分，請依排水計畫（規劃）書及本次審議結果調

整土地使用計畫，並於取得相關主管機關意見、核定、同意

或推薦等文件納計畫書後，始得核發開發許可。 

五、本案土地使用強度表、容許使用項目及土地使用管制計畫等，請

依下列意見辦理： 

（一）基地被港尾溝溪（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切分三區塊，經申

請人說明未來透過版橋連接三區塊，以開發計畫範圍視為一

宗基地申請建築執照，本府工務局表示申請人回應內容尚屬

合理，經委員會討論同意以全區丁種建築用地（廠房及必要

性附屬設施）規劃土地使用強度。 

（二）經申請人說明本案各土地使用強度及使容許使用項目，廠房

區所規劃需求之建蔽率 68.59%、容積率 146.97%，申請人以

70%/210%作為計畫強度之管制上限，經委員會討論仍按其規

劃需求，核實給予本案廠房區（廠房及必要性附屬設施）之

土地使用強度建蔽率 70%、容積率 150%。 

（三）本案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其必要性服務設施用地得編

定為丁種建築用地，惟其建蔽率及容積率核予上限仍應以特

定目的事業用地之法定上限（60%、180%）為依據，按申請

人規劃需求，各別核實給予公用設備 A區（機電設備區）、

公用設備 B區（污水處理設施、廢棄物堆置區等）之土地使

用強度建蔽率 60%、容積率 140%；另關於公用設備之區位，

委員及相關單位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四）有關本案綠覆率、透水率計算部分，經申請人重新檢討調整

後各種土地使用項目之綠覆率、透水率，符合審議作業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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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規定，原則同意確認；另請依上開核實給予之建蔽率重新

調整。 

（五）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10公尺以上道路得於道路之二側或一

側留設寬度合計 1.5公尺的人行道，關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計畫內容，申請人回應表示廠區建築至少留設 10 尺通道供

人行與車輛通行使用，仍請申請人請補充人行動線、行人徒

步區及停車動線的規劃構想圖說，並納報告書補充。 

六、有關第 2、3次專案小組及環評第 51次會議，本府環境保護局意

見「請配合資源循環再利用政策，於開發工程期間推廣使用本市

焚化爐底渣再生粒料。」，考量本案基地填方需求約 26 萬立方

公尺，經申請人回應評估酌量使用焚化爐底渣再生粒料，惟仍請

補充運用於基地填築之使用範圍及估算需求量，並納報告書補

充。 

七、本案開發前後洪峰流量估算及開發前後逕流係數似有錯誤部分，

由於本案排水計畫(規劃)書業經審查原則同意，仍請申請人會後

洽委員 4瞭解說明或更正。 

八、第 22大會審查意見二（三）、三（一）（四）、七（一）（二）

（三）、八，已補充說明或修正，同意確認。 

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充修正，於 3個月內送本府都市發展局，授權由

業務單位洽各機關查核且取得相關同意文件後，核發許可。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4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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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委員及相關單位發言摘要（含書面意見） 

◎委員 1 

一、有關交通改善計畫，建議增加（適當地點）入廠引導標示牌，另

於路口地點做適當標線的引導。 

二、有關路口號誌連鎖無疑，惟僅有單一週期時制，是否有離尖峰的

不同時制規劃建議。 

三、丁建容許使用強度，建議仍應核實給予，且相關環保、水利等分

析內容均以目前所提資料計算檢討，故建議本案丁建用地（廠房

區）建蔽率 70%、容積率 150%。 

四、必要性服務設施區分為設備 A區（機電設備區）及設備 B區（污

水處理設施等）與公共停車場，雖同為丁種建築用地，但規劃目

的不同，其面積、土地使用強度不宜合併計算。 

◎委員 2 

一、時制計畫再請檢視，號誌路口由大潭西向出口右轉部分仍設有號

誌，應一併檢視。 

二、南 149/萬國道路之路口，機慢車待轉應再加入由萬國道路待轉

進入恒耀工業區之機車待轉區。 

三、報告書有諸多錯誤、或待確認處（p.2-40、p 5-30、p 5-33等），

請再檢視。 

◎委員 3 

一、申請人回應說明本計畫用水量未達 300CMD，毋須提送用水計畫

書審查，然而自來水需求為 144.4m3/day，其中綠地澆灌用地 82.

8m3/day 似不符合節約用水的精神，以如此高比例方式估算的原

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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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焚化爐底渣再生粒料應用於基地填築，其他縣市政府已有相關優

良工程事蹟可參考。用於低窪地區填土，對土壤改良具有效益，

建議申請人不必過度擔心，再者本府環保局品質把關，請申請人

安心使用。 

◎委員 4 

計畫區開發前後洪峰流量估算表及開發前後逕流係數恐有系統性的

錯誤，請再查證後修正。 

◎委員 5 

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差異分析業經本市第 52 次環評大會審議通過，由

於全台事業廢棄物處理量能不足，避免未來衍生非法棄置問題為本局

關注的重點。本案並未於區內規劃廢棄物處理設施，未來產生之事業

廢棄物需送至園區外委由合格公司處理，應要有明確收受之契約或意

向書，亦應納入環差報告定稿內容。 

◎委員 6 

一、自高速鐵路眺望開發基地，由於視覺範圍內萬國通路的廠房已興

建完成而非圖面所示之裸露地，請以最新現況照片修正並模擬新

圖面。 

二、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的土地強度，涉及景觀模擬及環評審

議，參照之前審議案例，以核實給予土地強度為原則。 

三、透過版橋架設跨越港尾溝溪以連結三區塊部分，水利局是否同意

申請？ 

◎委員 7 

廠房高度與台 86 路面高度各別為何？視覺模擬圖中兩者相對高度，

請再確認並修正。 



 7 

◎委員 8 

一、關於裏地通行權部分，請問歸仁區刣豬厝段 734-3地號之土地所

有權人就目前規劃預留斜坡道之意見為何？如已規劃並保留進

出空間，原則無問題。 

二、就土地使用強度部分，申請人如爭取容積率 160%，應要強化說

明本案未來是否新增建築之需求。 

三、關於焚化爐底渣再生粒料之使用量，請申請人評估基地內非屬重

車行駛範圍，規劃填築基地之範圍並估算需求量。 

◎委員 9 

按營建署書面意見，本案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其必要性服務設

施用地應以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法定上限（60%、180%）為依據，就

目前規劃內容顯有超出法定上限。 

◎委員 10（書面意見） 

產 2區之建蔽率與容積率，建議依營建署及市府之建議，適度核實，

並給予廠商未來彈性使用便利性，無其他意見。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一、就新增 2筆土地，不影響本局查核意見。 

二、本案開發計畫經審議核發許可後，屆時請申請人依通過之開發計

畫修正可行性規劃報告書，並送本市產業園區設置審議小組核定

產業園區之設置。 

◎臺南市政府農業局 

就新增 2筆土地之農地變更部份，刻由本局簽會各主管機關審查，俟

審查無誤後核發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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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一、本案經本市第 52 次環評審查決議同意修正通過，並附帶決議本

案土地使用計畫、滯洪池設置區位及容量，應參照核定的出流管

制規劃書內容修正。因此本案環評定稿本有關整體土地使用計畫

部分，應按本次會議決議及排水計畫予以明確說明。 

二、本案環評審議之初，開發單位對於使用底渣某部分會造成環境污

染等疑慮。審議過程中，本局與開發單位討論並提供樣品作測

試、邀請至基地對面萬國通路產業園區參訪再生粒料使用情形

（如花圃、停車場）。開發單位於第 52 次環評會議承諾將評估

區內道路填土、停車場、廣場、景觀設施等區域酌予使用本局焚

化底渣再生粒料，評估使用情形應納入環差報告定稿內容。 

◎臺南市政府工務局 

一、本案基地如以架橋做私設通路，串聯因港尾溝溪劃開之三塊土

地，該私設通路除取得土地使用同意外並符合建築技術規則特定

建築物私設通路寬度規定，本案以一宗基地方案申請建築執照尚

屬可行。  

二、本案丁種建築用地區分為廠房區、必要性服務設施區等，請區分

各別土地使用強度以利後續申請建築執照。 

三、土地使用強度表中廠房區之建蔽率計算是否有加計河道上之私設

通路？若有，應將其排除。 

◎臺南市政府水利局 

架設板橋跨越港尾溝溪部分，屆時請申請人提跨河構造物之申請。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見） 

一、有關申請人擬以 1宗基地申請建築執照 1節，如經貴府工務局釐

清符合建築法相關規定，本署無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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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使用強度規劃部分，按本署前開函意旨，倘本案經釐清須以

2宗以上建築基地申請建築執照者，則應分別就各宗土地檢討使

用強度。另本案屬單一興辦事業計畫使用，其必要性服務設施用

地雖得編定為丁種建築用地，惟其建蔽率及容積率核予上限仍應

以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法定上限（60%、180%）為依據，申請人

目前所規劃之強度已有超出，應檢討修正 

 












